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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教育厅
关于下达2018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免学杂费补助经费指标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财政局、教育局：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学杂费的意见》（财教〔2016〕292号）和《省财政厅省 教育厅省扶贫关于对建档立卡家庭学生加强教育资助工作的意 见》（苏财教〔2016〕151号〕精神，现将2018年秋季学期普通 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杂费补助经费指标下达给 你们（以下简称免学杂费补助经费），相应增列各设区市、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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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050204高中教育”预算支出指标。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 、本次下达的免学杂费补助经费，是根据“江苏省学生资 助管理系统”中“2018 年春季高中建档立卡免学费”模块核对通 过、新增的实际免学费人数，并按平均每生每学期800元的学费 标准测算。
二、免学杂费补助经费实行春季学期清算。各设区市、县（市） 教育局要督促所属高中学校登录“江苏省学生资助管理系统”查 看本校建档立卡家庭学生就学信息，在“2018年秋季建档立卡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模块进行核对，并对秋季学期新生中建 档立卡免学费学生信息进行新增。在免学费工作完成后在省系统 相关模块填写本学期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情况落实 汇总表，确保学生信息真实准确。省财政厅和省教育厅将根据 2018 年秋季学期建档立卡免学杂费实际学生人数和免学费金额 进行清算，下达2019年春季学期建档立卡免学杂费补助资金。
三 、各设区市、县（市）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应及时组织学校 统计汇总免学杂费学生信息（含农村低保家庭、残疾、农村特困 救助供养学生及其它类等），并将确定的免学杂费学生信息及时 录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
四 、各设区市、县（市）财政、教育部门要加强免学杂费专 项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挤占、挪用，同时接受 财政、教育、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的检查和监督，学校的相关 职能部门也要加强监督检查。对于挤占挪用资金、弄虚作假套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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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等行为，将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 第427号）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与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联系，联系 人：杨艳；电话：025-83335565; E-mail:  yangy@ec.js.edu.cn  。


附件：2018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免学杂费补助经费指标分配表






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
2018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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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免学杂费补助经费指标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市县别
	建档立卡学生数
	预下学费资助标准
（万元）
	省财政2018年秋季学期预下免学费经费

	
	全省合计
	22099
	
	1767.92

	1
	南京市
	24
	
	1.92

	
	其中：直属学校
	3
	0.08
	0.24

	
	玄武区
	2
	0.08
	0.16

	
	秦淮区
	6
	0.08
	0.48

	
	建邺区
	1
	0.08
	0.08

	
	鼓楼区
	7
	0.08
	0.56

	
	江宁区
	3
	0.08
	0.24

	
	六合区
	2
	0.08
	0.16

	2
	无锡市
	38
	
	3.04

	
	其中：直属学校
	24
	0.08
	1.92

	
	锡山区
	3
	0.08
	0.24

	
	惠山区
	6
	0.08
	0.48

	
	滨湖区
	5
	0.08
	0.40

	3
	江阴市
	26
	0.08
	2.08

	4
	宜兴市
	10
	0.08
	0.80

	5
	徐州市
	578
	
	46.24

	
	其中：直属学校
	29
	0.08
	2.32

	
	铜山区
	404
	0.08
	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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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市县别
	建档立卡学生数
	预下学费资助标准
（万元）
	省财政2018年秋季学期预下免学费经费

	
	贾汪区
	145
	0.08
	11.60

	6
	丰县
	807
	0.08
	64.56

	7
	新沂市
	444
	0.08
	35.52

	8
	沛县
	724
	0.08
	57.92

	9
	睢宁县
	994
	0.08
	79.52

	10
	邳州市
	1122
	0.08
	89.76

	11
	常州市
	114
	
	9.12

	
	其中：直属学校
	35
	0.08
	2.80

	
	天宁区
	6
	0.08
	0.48

	
	新北区
	5
	0.08
	0.40

	
	武进区
	21
	0.08
	1.68

	
	金坛区
	47
	0.08
	3.76

	12
	溧阳市
	33
	0.08
	2.64

	13
	苏州市
	15
	
	1.20

	
	其中：直属学校
	3
	0.08
	0.24

	
	吴江区
	2
	0.08
	0.16

	
	吴中区
	3
	0.08
	0.24

	
	相城区
	3
	0.08
	0.24

	
	工业园区
	2
	0.08
	0.16

	
	高新区
	2
	0.08
	0.16

	14
	张家港市
	10
	0.08
	0.80

	15
	常熟市
	6
	0.08
	0.48

	16
	昆山市
	8
	0.08
	0.64

	17
	南通市
	68
	
	5.44

	
	其中：直属学校
	5
	0.08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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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市县别
	建档立卡 学生数
	预下学费资
助标准（万
元 ）
	省财政2018年秋季
学期预下免学费经费

	
	通州区
	63
	0.08
	5.04

	18
	如东县
	23
	0.08
	1.84

	19
	海安市
	74
	0.08
	5.92

	20
	海门市
	35
	0.08
	2.80

	21
	启东市
	30
	0.08
	2.40

	22
	如皋市
	268
	0.08
	21.44

	23
	连云港市
	800
	
	64.00

	
	其中：直属学校
	66
	0.08
	5.28

	
	海州区
	71
	0.08
	5.68

	
	连云区
	4
	0.08
	0.32

	
	赣榆区
	659
	0.08
	52.72

	24
	东海县
	850
	0.08
	68.00

	25
	灌南县
	330
	0.08
	26.40

	26
	灌云县
	877
	0.08
	70.16

	27
	淮安市
	2359
	
	188.72

	
	其中：直属学校
	99
	0.08
	7.92

	
	淮安区
	1173
	0.08
	93.84

	
	淮阴区
	729
	0.08
	58.32

	
	清江浦区
	155
	0.08
	12.40

	
	洪泽区
	203
	0.08
	16.24

	28
	金湖县
	164
	0.08
	13.12

	29
	涟水县
	1173
	0.08
	93.84

	30
	盱眙县
	694
	0.08
	55.52

	31
	盐城市
	276
	
	22.08

	
	其中：直属学校
	47
	0.08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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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市县别
	建档立卡 学生数
	预下学费资
助标准(万
元 ）
	省财政2018年秋季
学期预下免学费经费

	
	大丰区
	28
	0.08
	2.24

	
	亭湖区
	28
	0.08
	2.24

	
	城南新区
	24
	0.08
	1.92

	
	盐都区
	149
	0.08
	11.92

	32
	射阳县
	229
	0.08
	18.32

	33
	东台市
	153
	0.08
	12.24

	34
	阜宁县
	579
	0.08
	46.32

	35
	建湖县
	204
	0.08
	16.32

	36
	响水县
	373
	0.08
	29.84

	37
	滨海县
	719
	0.08
	57.52

	38
	扬州市
	165
	
	13.20

	
	其中：直属学校
	20
	0.08
	1.60

	
	江都区
	99
	0.08
	7.92

	
	邗江区
	41
	0.08
	3.28

	
	广陵区
	5
	0.08
	0.40

	39
	宝应县
	192
	0.08
	15.36

	40
	高邮市
	134
	0.08
	10.72

	41
	仪征市
	97
	0.08
	7.76

	42
	镇江市
	31
	
	2.48

	
	其中：直属学校
	13
	0.08
	1.04

	
	丹徒区
	18
	0.08
	1.44

	43
	丹阳市
	42
	0.08
	3.36

	44
	句容市
	93
	0.08
	7.44

	45
	扬中市
	20
	0.08
	1.60

	46
	泰州市
	126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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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市县别
	建档立卡 学生数
	预下学费资
助标准（万 元 ）
	省财政2018年秋季
[bookmark: _GoBack]学期预下免学费经费

	
	其中：直属学校
	41
	0.08
	3.28

	
	海陵区
	2
	0.08
	0.16

	
	姜堰区
	83
	0.08
	6.64

	47
	泰兴市
	211
	0.08
	16.88

	48
	兴化市
	208
	0.08
	16.64

	49
	靖江市
	84
	0.08
	6.72

	50
	宿迁市
	1465
	
	117.20

	
	其中：宿城区
	590
	0.08
	47.20

	
	宿豫区
	875
	0.08
	70.00

	51
	沭阳县
	1645
	0.08
	131.60

	52
	泗阳县
	1255
	0.08
	100.40

	53
	泗洪县
	1100
	0.08
	88.00




















	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抄送：有关区财政局、教育局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8年11月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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